青岛市即墨区农业农村局

即农字〔2023〕23号

青岛市即墨区农业农村局

关于印发《即墨区2023年农药包装废弃物和废旧农膜回收处置工作实施方案》的函

各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
现将《即墨区2023年农药包装废弃物和废旧农膜回收处置工作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能源科联系人：宋树贤，联系电话：88526806

植保科联系人：徐瑞芹，联系电话：88525102

 青岛市即墨区农业农村局   

                          2023年7月21日

（此件公开发布）
即墨区2023年农药包装废弃物和废旧农膜

回收处置工作实施方案
根据青岛市即墨区农业农村局 青岛市即墨区财政局《关于印发即墨区农药包装废弃物和废旧农膜回收处置三年攻坚行动方案（2022-2024年）的通知》（即农字〔2022〕49号）有关要求，为做好2023年农药包装废弃物（包括农药包装瓶、袋、桶、罐、管）和废旧农膜（包括棚膜、地膜、反光膜）（以下简称农业废弃物）回收处置工作，持续改善农田生态环境，现制定工作实施方案如下：
一、目标任务
坚持建立健全政府推动引导、公众广泛参与、市场提供服务的长效机制的原则，结合历年作物种植、农药及农膜使用等情况，2023年，拟继续在全区设立2处区级回收处置中心，在金口、鳌山卫等13个镇街设立22处镇街固定回收点，做到回收区域全覆盖。环秀、潮海、通济、通济新区结合实际，创新农业废弃物回收贮运模式，保障农业废弃物应收尽收。到2023年12月底，进一步完善覆盖全区的农业废弃物回收贮运网络，全区回收处置农药包装废弃物50吨以上、废旧地膜和反光膜300吨以上（环秀、潮海、通济、通济新区应收尽收）。全区田间地头、沟渠路、河道、水塘、机井等周边区域无明显可见的农业废弃物。
二、主要任务及投资

计划投资282万元，主要用于区级回收处置中心建设和镇街固定回收点补助等主要工作任务。
（一）区级回收处置中心。计划安排资金46万元对2处区级回收处置中心进行补助，其中一处区级回收处置中心负责做好2023年度移风店、段泊岚镇、通济新区、大信、蓝村、龙山、通济街道7处镇街农业废弃物的回收处置，回收处置农药包装废弃物23吨以上，废旧农膜150吨以上，补助资金22.6万元；一处区级回收处置中心负责做好2023年度北安、龙泉、鳌山卫、温泉、灵山、环秀、潮海街道、田横岛度假区、田横、金口镇10处镇街农业废弃物的回收处置，回收处置农药包装废弃物27吨以上，废旧农膜150吨以上，补助资金23.4万元。区级回收处置中心承担所负责镇街回收的农业废弃物的清点称重、包装、贮存、转运、无害化处理；负责做好回收处置中心现场展示、宣传及培训等工作。

（二）镇街固定回收点。计划在移风店、金口、鳌山卫等13个镇街设立22处固定回收点，负责本辖区农业废弃物回收清理、暂存等工作，做到回收区域全覆盖，农业废弃物应收尽收，不得拒收。各有关镇街应根据2022年回收处置工作开展情况及效果及时调整完善镇街固定回收点，确保工作扎实有效开展。计划安排补助资金236万元对镇街回收工作进行补助，补助资金根据《即墨区农药包装废弃物和废旧农膜回收处置任务与补助资金分配表》进行分配，区农业农村局会同区财政局按程序将补助资金拨付到有关镇街。   

（三）临时回收点。各镇街固定回收点及环秀、潮海、通济、通济新区等4个镇街在重要农时季节，应根据需要设立1处以上临时回收点（临时回收点可设置在田间地头、村庄周边闲置场地），便于农业废弃物的临时存放或周转，保障农业废弃物应收尽收。

三、实施要求

（一）确定实施主体。一是制定实施方案。移风店、金口、鳌山卫等13个镇街应结合辖区实际情况，制定具体实施方案，进一步细化目标任务、落实资金保障等。二是移风店、金口、鳌山卫等13个镇街要结合辖区内村庄及2023年农作物种植和2022年回收成效等情况，进一步调整确定实施主体，明确回收区域和范围。为促进相互激励和形成效果对比，各有关镇街设立的固定回收点原则上不得安排同一实施主体，严禁出现顶名代替等弄虚作假现象。实施主体确定后应进行公示，公示无异议后，与实施主体签订项目履行协议，并向社会公布。实施方案及实施主体名单（一式三份、加盖公章）报区农业农村局备案。
（二）做好回收处置。区级回收处置中心负责做好各镇街回收的农药包装废弃物和废旧农膜的清点称重、包装、贮存、转运、无害化处理等工作。镇街回收点负责做好辖区内农业废弃物的回收清理、宣传引导、清点包装、临时储存等工作。农业废弃物回收入库过程中，各回收主体要严把回收质量关，做好筛选并清除杂质，不得以非废旧农膜、非农药包装废弃物充当，回收处置工作结束后，要清空仓库、全部处置。同时，区级回收处置中心、镇街固定回收点要建立健全回收处置台账记录档案，分类记录回收数量、交回主体名称、联系方式、转运情况等内容及工作开展情况影像资料等，相关台账、资料等应当保存两年以上，做到可查询、可追溯。

（三）明确回收处置责任。区农业农村局能源科负责全区废旧农膜回收处置体系建设、废旧农膜回收处置工作监管指导和考评等工作；植保科负责全区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置体系建设、农药经营示范店培育、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置工作监管指导和考评等工作。各镇街负责做好辖区农业废弃物回收体系建设、农业废弃物回收清理、镇街固定回收点的监督管理及督促辖区农资经营店落实回收义务等工作。各涉农镇街每年按规定培育1家农药经营回收示范店，带动辖区农药经营者履行回收义务。
（四）健全考评机制。建立回收处置工作考评机制，按照回收体系建设、回收处置任务、回收净化效果等因素设定考评指标。环秀、潮海、通济、通济新区4个镇街为A组，考评等次一等、二等各1个；移风店、段泊岚、金口、田横、鳌山卫、蓝村、大信、灵山、龙泉、北安、龙山、温泉、度假区13个镇街为B组，考评等次一等、二等分别为3个和6个。回收处置工作结束后，区农业农村局植保科、能源科根据“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置考评内容及标准”和“废旧农膜回收处置考评内容及标准”分别对镇街农业废弃物回收处置工作进行考评，考评结束后根据农药包装废弃物和废旧农膜考评得分情况进行综合赋分排名，培育3处以上农业废弃物回收处置先进镇街，考评结果与市级奖励资金挂钩。
（五）规范项目验收。2023年农业废弃物回收处置项目至2023年底前结束。回收处置工作结束后，区农业农村局、镇街严格按照项目验收有关规定做好项目验收工作。其中：区农业农村局能源科、植保科负责做好2处区级回收处置中心农业废弃物回收处置验收工作，移风店、金口、鳌山卫等13个镇街负责做好辖区农业废弃物回收处置项目验收工作。项目验收及考评通过后，按程序申请拨付补助资金。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农业废弃物回收处置工作事关耕地质量、农业生态环境和农村人居环境。各镇街务必高度重视，切实做好农业废弃物回收处置工作，进一步细化制定具体实施方案。严格落实部门、镇街监管责任和经营者、使用者以及回收处置中心、镇街回收点等市场主体责任，确保回收处置工作扎实开展，全面完成回收处置任务。
（二）严格资金管理。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虚报回收数量和降低回收质量，不得套取、挤占、挪用项目资金，严格按照财政资金项目使用要求执行，对通过验收的项目要及时足额地将补助资金发放到实施主体账户。
（三）强化项目监管。不定期组织人员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发现不能按时履约或套取财政资金的实施主体，协调有关部门纳入失信名单，收回补助资金，五年内不得申报和享受任何财政资金项目，并在全区进行通报。

（四）加强宣传总结。充分利用电视、广播、网络等媒体，并通过设置标语、发放宣传资料、组织培训等方式，开展农业废弃物回收处置工作的宣传，切实提高农民对随意丢弃农药包装废弃物和废旧农膜危害性的认识，增强农药（农膜）生产者、经营者、使用者法治意识和回收责任，形成社会关注、支持、参与和监督农业绿色发展的良好氛围。
附件：1.即墨区农药包装废弃物和废旧农膜回收处置任务与补助资金分配表

2.镇街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置考评内容及标准

3.镇街废旧农膜回收处置考评内容及标准

4.镇街固定回收点和回收处置中心建设标准

5.即墨区农药包装废弃物和废旧农膜回收处置台账   

6.即墨区农药包装废弃物和废旧农膜固定回收点登记表

附件1
即墨区农药包装废弃物和废旧农膜回收处置

任务与补助资金分配表

	序号
	镇街
	农药包装废弃物任务（吨）
	废旧农膜任务（吨）
	回收点任务（个）
	补助资金
（万元）

	1
	北安
	4
	15
	2
	13.3

	2
	龙山
	1
	5
	1
	4.1

	3
	龙泉
	4
	20
	2
	16.4

	4
	鳌山卫
	1
	10
	1
	7.2

	5
	温泉
	2
	10
	1
	8.2

	6
	灵山
	6
	25
	2
	21.5

	7
	蓝村
	4
	15
	1
	13.3

	8
	大信
	2
	20
	2
	14.4

	9
	田横
	4
	25
	2
	19.5

	10
	金口
	5
	35
	3
	26.7

	11
	段泊岚
	7
	50
	2
	38

	12
	移风店
	9
	60
	2
	46.2

	13
	度假区
	1
	10
	1
	7.2

	合计
	50
	300
	22
	236


注：1.分配任务量为最低完成量，农业废弃物应保证应收尽收。

2.每吨补助标准按农药包装废弃物与废旧农膜1:0.62的比例进行分配。

附件2

镇街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置考评内容及标准

A组：
（一）回收体系建设（共35分）。

1.辖区农药经营店均设立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设施，履行回收义务，记录台账健全真实（15分）。随机检查农药经营店，发现无回收设施，或者不履行回收义务的，每处扣1分，扣完为止。

3.在重要农时季节应根据需要设立1处以上临时回收点（15分），临时回收站点要满足有围挡、有标识、有管理，堆放整齐、清运及时，不达标的不得分。

（二）回收净化效果（共35分）。
1.每被市级检查通报发现1处散落农药包装废弃物扣1.5-2分，扣完为止。
2.区级开展检查，随机检查各镇街辖区田间地头、沟渠路边、机井池塘河边等，每发现1处散落农药包装废弃物扣1-1.5分（根据数量），扣完为止。

3.在市、区开展执法检查中，对每发现一起不履行农药废弃物回收处置责任和义务的违法违规行为的，每发现一起扣1.5-2分，扣完为止。

（三）回收宣传效果（共25分）。

1.通过设置标语、发放宣传资料、组织培训等方式，开展回收处置攻坚行动工作宣传的，得15分，未开展的不得分。

2.利用电视、广播、报纸、网络等媒体宣传回收处置行动、典型模式、经验成效等并在区级及以上平台媒体宣传推广的，每宣传推广一次加1-2分（其中区级1分，市级1.5分，省级及以上2分）。同一事项在不同级别推广宣传，按最高奖励标准奖分。合计奖分上限10分。

回收示范店培育（共5分）。

年内培育废弃物回收示范农药经营店1处，否则不得分。回收示范店评选标准：

1.农药经营店经营、仓储场所符合要求，制度档案齐全，经营管理规范，农药进销货台账健全并及时上传“农药监管平台”。

2.设立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设施，回收处置记录台账健全真实并及时上传“农药监管平台”。

3.具有一定经营规模，且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率60%以上。

4.其他履行回收义务优秀、成绩突出等要求。

B组：

（一）回收体系建设（共30分）。

1.建成符合实际情况和达到条件的镇街级回收点并备案（15分）。回收点要满足有硬化场地、围栏和遮顶，有统一标识牌，有管理人员，有管理制度，有配套设备（磅秤、消防装备等），有回收处置台账记录等规定要求，不达标的不得分。

2.辖区农药经营店均设立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设施，履行回收义务，记录台账健全真实（10分）。随机检查农药经营店，发现无回收设施，或者不履行回收义务的，每处扣1分，扣完为止。

3.辖区固定回收点在重要农时季节应根据需要设立1处以上临时回收点（5分），临时回收站点要满足有围挡、有标识、有管理，堆放整齐、清运及时，不达标的不得分。

（二）回收处置任务（共30分）。

完成区分配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任务且回收台账记录健全真实。台账记录不规范不全面的酌情扣分，回收数量每低于任务5个百分点扣2分，扣完为止。

（三）回收净化效果（共20分）。
1.每被市级检查通报发现1处散落农药包装废弃物扣1.5-2分，扣完为止。
2.区级开展检查，随机检查各镇街辖区田间地头、沟渠路边、机井池塘河边等，每发现1处散落农药包装废弃物扣1-1.5分（根据数量），扣完为止。

3.在市、区开展执法检查中，对每发现一起不履行农药废弃物回收处置责任和义务的违法违规行为的，每发现一起扣1.5-2分，扣完为止。

（四）回收宣传效果（共10分）。

1.通过设置标语、发放宣传资料、组织培训等方式，开展回收处置攻坚行动工作宣传的，得8分，未开展的不得分。

2.利用电视、广播、报纸、网络等媒体宣传回收处置行动、典型模式、经验成效等并在区级及以上平台媒体宣传推广的，每宣传推广一次加1-2分（其中区级1分，市级1.5分，省级及以上2分）。同一事项在不同级别推广宣传，按最高奖励标准奖分。合计奖分上限2分。

回收示范店培育（共10分）。

年内培育废弃物回收示范农药经营店1处，否则不得分。回收示范店评选标准：

1.农药经营店经营、仓储场所符合要求，制度档案齐全，经营管理规范，农药进销货台账健全并及时上传“农药监管平台”。

2.设立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设施，回收处置记录台账健全真实并及时上传“农药监管平台”。

3.具有一定经营规模，且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率60%以上。

4.其他履行回收义务优秀、成绩突出等要求。
附件3

镇街废旧农膜回收处置考评内容及标准

A组：
（一）回收体系建设（共30分）。
在重要农时季节应根据需要设立1处以上临时回收点（15分），临时回收站点要满足有围挡、有标识、有管理，堆放整齐、清运及时，不达标的不得分。
（二）回收净化效果（共45分）。
1.每被市级检查通报发现1处散落废旧农膜扣1.5-2分，扣完为止。
2.区级开展检查，随机检查各镇街辖区田间地头、沟渠路边、机井池塘河边等，每发现1处散落废旧农膜扣1-1.5分（根据数量），扣完为止。

3.在市、区开展执法检查中，对每发现一起不履行废旧农膜回收处置责任和义务的违法违规行为的，每发现一起扣1.5-2分，扣完为止。

（三）回收宣传效果（共25分）。

1.通过设置标语、发放宣传资料、组织培训等方式，开展回收处置攻坚行动工作宣传的，得20分，未开展的不得分。
2.利用电视、广播、报纸、网络等媒体宣传回收处置行动、典型模式、经验成效等并在区级及以上平台媒体宣传推广的，每宣传推广一次加1-2分（其中区级1分，市级1.5分，省级及以上2分）。同一事项在不同级别推广宣传，按最高奖励标准奖分。合计奖分上限5分。

B组：
（一）回收体系建设（共35分）。
1.建成符合实际情况和达到条件的镇街级回收点并备案（10分）。回收点要满足有硬化场地、围栏和遮顶，有统一标识牌，有管理人员，有管理制度，有配套设备（磅秤、消防装备等），有回收处置台账记录等规定要求，不达标的不得分。
2.辖区固定回收点在重要农时季节应根据需要设立1处以上临时回收点（5分），临时回收站点要满足有围挡、有标识、有管理，堆放整齐、清运及时，不达标的不得分。
（二）回收处置任务（共30分）。
完成区分配废旧地膜和反光膜回收处置任务且回收台账记录健全真实（15分）。台账记录不规范酌情扣分，回收数量每低于任务2个百分点扣1分，回收数量低于70%不得分。
（三）回收净化效果（共20分）。
1.每被市级检查通报发现1处散落农膜扣1.5-2分，扣完为止。
2.区级开展检查，随机检查各镇街辖区田间地头、沟渠路边、机井池塘河边等，每发现1处散落农膜扣1-1.5分（根据数量），扣完为止。

3.在市、区开展执法检查中，对每发现一起不履行废旧农膜回收处置责任和义务的违法违规行为的，每发现一起扣1.5-2分，扣完为止。

（四）回收宣传效果（共15分）。

1.通过设置标语、发放宣传资料、组织培训等方式，开展回收处置攻坚行动工作宣传的，得10分，未开展的不得分。
2.利用电视、广播、报纸、网络等媒体宣传回收处置行动、典型模式、经验成效等并在区级及以上平台媒体宣传推广的，每宣传推广一次加1-2分（其中区级1分，市级1.5分，省级及以上2分）。同一事项在不同级别推广宣传，按最高奖励标准奖分。合计奖分上限5分。
附件4

镇街固定回收点和回收处置中心建设标准

一、固定回收点建设标准

（一）回收点位置明显，满足交通便利，便于回收及转运等条件。

（二）农药包装废弃物和废旧农膜要分类回收、分开存放，应堆放整齐、无杂物，不得乱混乱放。

（三）有固定的仓储场所且不低于50平方米，仓储场所应符合防雨、防渗漏、防遗撒等条件，有硬化场地、围栏和遮顶。     

（四）有统一标识牌，有管理人员，有管理制度，有配套设备（磅秤、消防装备等），有回收处置台账记录等。

（五）回收期间回收点位置原则上保持固定不变，不得随意更换位置，如遇特殊情况确需更换，需及时报备并向社会公布。

二、回收处置中心建设标准

（一）远离居民区、位置明显，满足交通便利，便于回收及转运等条件。

（二）农药包装废弃物和废旧农膜要分类回收、分开存放，应堆放整齐、无杂物，不得乱混乱放。要有分拣打包区域、农药包装废弃物存放区域和废旧农膜存放区域。

（三）回收中心面积不低于1000平方米，仓储场所面积不低于300平方米，要防治扬尘、达到环保要求。运输工具、仓储场所要满足防雨、防渗漏、防遗撒等规定要求。     

（四）有统一标识牌，有管理人员，有管理制度，有宣传栏，有配套设备（磅秤、打包设备、防扬尘设备、消防装备等），有回收处置台账记录等。

（五）回收、贮存、转运、处置等过程中，要严格落实各项污染防治措施，确保环境安全。

附件5
即墨区农药包装废弃物和废旧农膜回收处置台账

回收点回收台账
	日期
	回收数量
（公斤）
	交回人
姓名
	联系电话
	转运情况

	
	
	
	
	（注明转运日期、运往去向、转运数量、回收点负责人及承运人签字）

	
	
	
	
	

	...
	
	
	
	

	合计
	
	/
	/
	


回收中心回收台账
	日期
	回收数量（公斤）
	回收来源

（回收点、农资店或个人）
	来源方负责人姓名
	来源方联系

电话

	
	
	
	
	

	...
	
	
	
	

	合计
	
	/
	/
	/


回收中心处理台账

	日期
	处理去向
	处理

方式
	处理数量（公斤）
	处理人员签字
	监管人员

签字

	
	
	
	
	
	

	...
	
	
	
	
	

	合计
	/
	/
	
	
	


注：农药包装废弃物、废旧农膜分别建立台账。

附件6

即墨区农药包装废弃物和废旧农膜固定回收点登记表

镇街：             （公章）

	序号
	回收点名称
	实施主体姓名或名称
	负责回收区域
	回收点位置
	负责人
	手机号
	备注

	1
	
	
	
	
	
	
	

	2
	
	
	
	
	
	
	

	3
	
	
	
	
	
	
	

	4
	
	
	
	
	
	
	

	5
	
	
	
	
	
	
	

	6
	
	
	
	
	
	
	

	…
	
	
	
	
	
	
	


注：回收点名称应与回收点标志牌标示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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